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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领袖，密切关注人类的现实困境，根据人类主体的需求有指向性地

提出了承认模式，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从理论渊源来看，霍耐特承认

模式缘起于对黑格尔承认思想的吸收批判、对米德社会心理学的运用以及对泰勒的社群主义思想、福柯

的权力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借鉴。从历史背景来看，霍耐特承认模式反映了权利与冲突的

社会发展现实困境和社会批判理论规范性缺失的理论困境。从核心内容来看，霍耐特承认模式强调，承

认是主体间性的，主要包括爱、法律和团结三种形式。而与这三种承认形式相对立的蔑视体验，主要包

括强暴、剥夺权利及侮辱。从现实意义来看，霍耐特承认模式为我们看待承认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

角和深刻的洞见，对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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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leader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Honneth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human beings, and puts forward the model of recognition ac-
cording to the needs of human subjects in a directional way, which provides a new path and direc-
tion for solving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
ical origin, Honneth’s recognition model originates from the absorption and criticism of He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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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thought, the application of Mead’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reference to Taylor’s com-
munitarian thought, Foucault’s power theory and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Honneth’s model of recognition reflects the dilemma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reality of rights and conflicts and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the normative lack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 From the core content, Honneth’s recognition model emphasizes that recog-
nition is intersubjective and consists of three main forms: love, law and solidarity. The experience 
of contempt, which is opposed to these three forms of recognition, consists mainly of rape, disen-
franchisement and humiliation. In term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Honneth’s model of recognition 
provides us with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profound insight into the issue of recognition, which is 
of profound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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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耐特承认模式形成的理论渊源 

霍耐特的承认模式继承发展了黑格尔、米德、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精髓，拥有着丰富的理论渊源。

这不仅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也为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社会问题提供了

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 对黑格尔承认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霍耐特的承认模式理论深受黑格尔影响，尤其是黑格尔关于“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黑格尔早期

理论体系中的承认概念，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及实践四个维度出发，强调承认在个体与社会间的

互动作用。 
正如《为承认而斗争》中的导言所说：“任何一种力求把福柯历史著作的社会理论的内涵整合到交

往行动理论框架中的努力，都必须依赖于具有道德动机的斗争概念。”[1] (p. 5)可见，黑格尔的承认思想

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对霍耐特

划分的承认模式具有深刻的意义。在耶拿时期，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两种承认模式：斗争模式与中介模

式。斗争模式强调通过斗争获取承认，反映了个体追求平等的意识；中介模式则通过法律制度等社会规

范实现承认，体现了相互主体性的核心理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式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

相成，并行不悖的，都共同体现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相互主体性”的核心理念，即承认是一个双向互动

的环节，需要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斗争模式体现的是追求平等的斗争，个体在自我意识的驱动

下致力于斗争，以追求平等并维护其自我存在的可持续性。这是现代社会人们平等意识的觉醒，也是人

们追求人格和尊严的体现。在这种模式下，承认是一种心理结构的描述，是心灵层面的运动，是意识发

展的过程。对于这一模式，黑格尔曾指出，承认斗争的主奴阶段是处在法没有确立为法的阶段，没有健

全的法制作为保障。斗争的核心在于确立和强化个体的主体意识，其作为一种寻求认可与接纳的过程，

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尊重。在这种主奴关系中，个体会发现自身的存在并不是孤立

无援的，而是建立在与他人的相互承认之上。而在中介模式中，承认并非直接且显性的，需要通过社会

规范这一桥梁来表达。社会规范中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承认关系，在此框架下，法律和政治制度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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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它们更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承认，这体现了社会国家中制度对个体意识的尊重与

保护。可以说，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是为了获得对象的认可，是主体性的体现，不能与社会历史一

一对应，没有看到国家制度对于保障承认的重要意义。 
霍耐特在继承黑格尔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性重构，提出了自己的承认模式理论。总

的来说，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观点，给霍耐特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与启迪，为后来霍耐特提出

承认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对米德社会心理学的运用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之所以会成为霍耐特在改造黑格尔承认理论时的有力工具，主要归因于他的理论

与黑格尔的理论在三个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共通性。第一个共同点在于他们关于主体自我同一性的生成机

制一致，第二个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社会契约论原子主义持有批评和否定的态度，第三个共同点在于他

们都主张社会历史发展的伦理动机，也就是为承认而斗争[2]。这些共同点为霍耐特对黑格尔承认学说的

重构提供了可能。 
霍耐特对米德社会心理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米德把社会性摆在突出位置，强

调其重要性。霍耐特运用米德社会心理学，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认为承认模式基于社会实践。

其次，米德关注主我与客我关系，认为在主观能动性的驱使下，“主我”时常会对“客我”存在的合理性

产生质疑。这种质疑源于个人期望与道德规范差异，导致内在认同与群体规范冲突，进而引发社会冲突。

最后，米德强调“普遍化他者”即一般化的他人，在角色扮演与社会认同中的重要性，认为该概念指能

促成个体自我认同的组织或群体[3]。他视社会为多元成员的互动产物，其中“一般化的他人”通过符号

系统赋予行动意义，促进规则形成，使社会超越简单客体，成为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 
(三) 借泰勒的社群主义思想完善承认问题的多方面阐述 
泰勒认为，差异导致承认问题，认同是社会赋予的。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源自人际对话。基于上述观

点，泰勒构建了一个社群主义式的理论框架，强调主体互动塑造社会规范与政治制度。  
泰勒对社群主义的解读深深地影响了霍耐特对承认模式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对自

我认同和承认政治有了更加清晰的解读。社群理论表明，其存在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自我形成的探索，

还体现在通过承诺话语的形式将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区分开，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公共领域中存在的

承认和蔑视问题，从而得出承认政治的相关研究成果[4]。这对霍耐特探究主体间的承认问题具有深刻的

启发。其次，霍耐特深入研究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紧密审视自由、人权及正义议题。在泰勒社

群主义思想的启迪下，霍耐特对承认问题的探讨开始从个人认同层面转向群体认同的维度，泰勒的承认

政治学为霍耐特承认模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四) 福柯的权力理论为霍耐特承认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福柯视“权力”为核心，强调其“去中心化”，从权力结构入手，分析内部多元力量的动态。他认为

权力关系可视为斗争模式，个体因权力而生，并为之斗争。权力主体并不是某一个或一类人，每个人都

是权力的主体。在福柯看来，“人类所生活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了权力斗争的社会”[1] (p. 51)。权力作

为一种社会属性的存在，是社会上每一个个体都具有的，因此可以把社会看作是各个权力主体相互斗争

的结果。福柯以权力“去中心化”的思想解释个体间交往的多样性与互动性，为霍耐特承认模式的研究

开辟了新的理论思路。福柯独特的现代批判视角也对霍耐特关于社会冲突内在机制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霍耐特认为，人的权力不是由人内心的压抑产生，而是来源于道德动机。而道德动机的斗争是福

柯将社会理论内涵与交往行为相结合的重要来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耐特对主体间斗争关系的研究

是由福柯领进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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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霍耐特承认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哈贝马斯深入剖析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困惑，指出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缺乏一种具有规范

性的沟通情境与准则。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他致力于构建一种更为规范、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并能够促

进社会各方相互理解的交往沟通准则。为此，哈贝马斯倡导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与技术理性，构建适应

社会的沟通准则，以化解人际间的不信任与敌意。他强调交往行为的核心地位，追求主体间的深刻理解

和尊重。话语交流是交往基础，需主体间相互承认，以实现深入对话和理解统一。 
在此基础上，霍耐特批判继承了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交往模式。然而，霍耐特亦对哈贝马斯的交往

理性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过于抽象，缺乏对社会心理负面情绪的深入分析。

他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形成与共同体发展需他人承认，情感感受至关重要。当个体被忽视时，表达

权利和自我实现受阻。因此，霍耐特强调主体间“认可”的研究对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在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影响下，霍耐特找到了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考的出发点，具体阐述了主体间交

往的内在动力，试图从交往范式的角度归纳承认的必要性和社会价值。 

2. 霍耐特承认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霍耐特的承认模式在其社会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提出的“承认”

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交往行为获得肯定性认可，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实现。此理论根植于复杂的社会历史

背景，在现实困境与理论困境的冲击下应运而生。 
(一) 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困境：权利与冲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步入后现代化，面临新变化与困境。社会矛盾加剧，马克思主义

真理性遭质疑，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危机。全球化背景下，不公正问题凸显，公众对个体权益保障日益重

视，社会群体积极争取价值与权利认同。权利行使伴随矛盾冲突，亟需解决之道。霍耐特承认模式应运

而生，成为应对社会矛盾、追求正义的关键。 
在多元化社会趋势的推动下，种族平等、女性赋权及少数群体权益保障思潮兴起，旨在法律框架内

争取公正地位与权益，引发种族、性别、宗教及语言等不公正斗争。这些斗争反映社会承认不足，主体

饱受不公体验。弱势群体在主流社会中边缘化，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却常遭忽视与排斥。随着多元化

加剧，公众对公正平等诉求增强，各社会主体均盼获得现实与法律上的平等承认。在这一过程中，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人们似乎随着时代的浪潮学会了如何生活，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

保持基本的尊严[5]。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如此情境下的社会变迁深感关切，强调要在新情境下洞察社会趋

势，紧密联系理论与现实，旨在重建社会批判理论，为权利与冲突问题的解决奠定坚实基础。  
(二) 理论困境：社会批判理论规范性的缺失 
工业文明促使物质丰盈与文化觉醒，文化日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社会批判理论审视变迁，追求规

范与经验统一。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却在此方面融合不足。根据王凤才教授的研究，社会批判理论

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期[6]。第一期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为代表，从《启蒙辩证法》至《否定辩证法》，

全面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尤指工具理性的弊端，视科技为统治工具，损害批判理性的基础。此理论因过

度否定而陷入“瓦解的逻辑”。随后，第二期的探讨主要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他反思其局限，重构批判

理论根基，提出交往行为理论，转向社会历史与现实细微处求真，批判并重建现代性话语，实现从主体

性到主体间性的跨越。然其“交往理性”构想理想化，实践难行，抽象度高，未有效弥补规范性基础之

缺。于是，霍耐特作为第三代领军人物，承担起解决此难题的使命。 
在霍耐特的视角中，过去的理论体系均未能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真正具备规范性和指导意义的坚实

基石。他强调“承认”在历史中兼具肯定与批判功能，能作为规范性基石。他继承哈贝马斯“交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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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释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融合米德社会心理学，赋予“承认”心理学维度，结合规范与经

验。他提出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团结，并认为“承认”是和谐社会关系的关键，探究社会冲突与道

德动机的根源。 

3. 霍耐特承认模式的核心内容 

霍耐特承认模式的内容包含了多个方面，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承认”的基本内涵。按照霍耐特的

观点，我们可以从人类主体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一概念。其次是弄清楚承认模式的核心部分，

即主体间承认的三种形式及与之相对应的蔑视的三种形式，并深入挖掘三种承认形式之间的联系，从而

发现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一) 承认的内涵 
霍耐特认为，承认关系是社会交往中的多层次互动。“承认”所表达的是个体或群体通过积极认同

与肯定，建立实现自我价值的实践关系。此过程尊重个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积极评价其能力与价值，

促进自信、自尊与自重，最终实现自我价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冲突与矛盾也在不断发生变

化。在此情形下，霍耐特指出，承认需从人类主体和社会发展双重视角研究。主体需社会规范保障，个

体间承认支撑社会正常发展。主体层面上看，承认关联互动对象与自我认同，促进自我突破获新形式承

认；而社会层面，承认应为社会规范目标，推动社会前进。霍耐特说过，人类历史关系的发展与承认关

系的不断扩展是分不开的[1] (p. 10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承认的概念与社会发展是有密切联系的。 
(二) 主体间承认的三种形式 
霍耐特巧妙地融合了黑格尔的承认思想以及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提出主体间相互承认的三种基

本形式，即爱、法律和团结，分别促进自信、自尊和自重，有助于人类形成肯定性自我观念。其中，“爱”

是一种主体间承认关系，以情感为纽带，使主体获得自信。“法律”是一种契约性承认关系，立足于“普

遍化他者”的立场，使主体获得自尊。“团结”是一种彼此尊重的承认关系，人们在互相尊重他人的特殊

性与差异性的同时，使主体获得自我实现与自重[7]。 
1) 爱 
“爱”作为主体间承认的第一种形式，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表达，是通过情感付出，在个体间构建的

共生纽带。霍耐特对“爱”进行了这样的解读：“当少数人之间的强烈情感依恋以友谊关系、父母子女和

情侣之间的爱欲关系模式构成爱的关系时，就出现了这种本源关系。”[1] (p. 103)而黑格尔认为，爱是在

他者中的自我存在，两个主体在爱中确认彼此的需要进而相互承认。这两者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共性[8]。
人性的本能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爱来维系，而爱又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为了证明这一观

点，霍耐特以精神分析学，特别是唐纳德·文尼柯特和杰西卡·本杰明提出的客观关系理论，研究了幼

儿早期的互动行为。“爱”维系人际关系，其社会化过程展现为主体在爱中从共生依赖到自我觉醒，获

得自我肯定与自信，并独立存在于社会。  
总的来说，母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展现从依赖到独立的承认过程，孩子借此获得自信、独立与自我价

值。霍耐特据此提出，爱的关系实质上是通过相互承认来映射出的一种共生状态。当互动的主体在超越

原有的共生依存状态后，双方会在各自的边界内维系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不仅促进了各自独

立性的发展，也强化了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以维持和深化彼此之间的关系。 
2) 法律 
如果将爱视为展现主体间共生共存与差异性的相互依赖，那么法律，作为另一种承认形式，则体现

了主体间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等性，它是“普遍化他者”所认可的结果。黑格尔和米德都承认这样一个

事实，“即只有当我们反过来认识到必须对他者承担规范义务时，才能把自己理解为权利的承担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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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15)。但是，霍耐特在深入研究中发现，黑格尔与米德对于法律关系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米德的

法律观念根植于传统的身份认同理念之上，强调身份认同，认为承认基于劳动分工的社会成员身份。而

黑格尔的法律观立足于一种现代视角，主张法律面前公民平等。 
霍耐特所关注的法律承认是现代法律意义下的承认，他对法律承认概念的界定有独特的观点[9]。他

认为主体只有在拥有社会地位之后，才能合法地支配自己的各项法律权利。在传统社会中，法律承认与

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等级化特征。而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承认中，等级化特征已逐

渐被打破，脱离了传统意义的捆绑，更多强调的是平等与自由。因此，造成了“法律承认”与“社会重

视”的割裂。霍耐特主张明晰个体权利具体可细分为涉及自由保障的人权、关联公民参与的政治权利，

以及以保障基本福祉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承认结构清晰，有效保障具体权利。总

的来说，只有在自由平等权利普遍化的基础上，经法律承认，个体才能自我认同，获得自尊。 
3) 团结 
除了情感上的关怀和法律层面的认可，社会承认还囊括了第三种核心形式，即团结，这一形式着重

突出了对主体能力和价值的“社会认同”与“尊重”，是更为全面且均衡的“社会重视”。相比于法律承

认强调的那种主体间的普遍平等性，社会重视更注重于呈现每一个个体的特殊性。 
团结实际上是价值关系上的对等承认，使个体感知自己社会成员的身份，价值被共同体认可，从而

获得自豪感。在传统社会，主体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荣誉是紧密相关的，但却存在等级分化局限，容易引

发群体冲突。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曾经牢固的荣誉体系也在渐渐瓦解。与此同时，“社会

重视”的评判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革，从荣誉和社会地位的单一指标逐渐转变为个人价值和能力的综合

考量。总的来说，这一模式主要表现为个体凭借其价值与能力为社会做贡献，帮助社会实现价值目标，

而社会也相应地回馈个体以同样程度的重视与承认。对于个体来说，得到社会的重视是莫大的鼓励。当

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得到认可时，他会深切地感受到同伴对自己的接纳与认同，这种由霍耐特所阐述的自

我价值感即“自重”，与“自信”和“自尊”并列。 
(三) 个体认同所遭遇的蔑视形式 
霍耐特在提出三种主体间承认形式之后，又通过“蔑视”概念对三种承认形式进行否定，提出了三

种蔑视形式。什么是蔑视呢？霍耐特这样解释：“蔑视使个体面临一种伤害的危险，可能会把整个人的

同一性带向崩溃的边缘”[1] (p. 140)。简单来说就是个体若得不到承认即人的完整性受损。社会互动中不

认同或不善待所导致的“贬低”感，即是“蔑视”体验的根源所在。蔑视形式主要涵盖了强暴、剥夺权利

和侮辱三个方面。 
1) 强暴 
在个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强暴往往是最初遭遇的蔑视形式，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虐待与拷打，深

刻且无情地侵犯了人类肉体的完整性与尊严，造成了无法言喻的伤害。在这过程中，个体被迫失去了肉

体的自由支配权，造成身心重创与自信崩溃。强暴带着强烈的羞辱感，摧毁自我认同与社会信任，会给

主体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这种蔑视经验与爱的承认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它剥夺了主体对自身

肉体和实践的爱与承认，给人带来了心理上莫大的无助，容易造成主体“心理死亡”。 
2) 剥夺权利 
剥夺权利作为第二种蔑视形式，主要表现为权利的丧失，即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权利遭到限制或

者被剥夺。正常情况下，个体拥有参与社会制度秩序的权利，也拥有获得社会需要满足的机会。但是这

些权利一旦被拒绝，个体相应地也会失去与其他成员相等的责任与义务，这就意味着个体会被排除在社

会共同体之外。这时候，主体会丧失与周围其他人平等相处的能力，自尊会受到伤害，导致社会冲突不

断，从而造成一种“社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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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权利”这一蔑视形式把个体排除在权利之外，使其远离社会共同体，逐渐变成一个边缘人。

这样不仅切断了主体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压制了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而且剥夺了主体与其他成员

互动及建立情感联系的可能性，使主体因得不到重视而遭到冷落。这种蔑视形式对个体自尊的伤害是极

大的。 
3) 侮辱 
侮辱作为第三种蔑视形式，主要表现为一种消极的精神体验，包括人格上遭到侮辱、诋毁与诽谤和

心灵上遭到伤害。这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个体自我能力的社会意义的一种否定，最终会导致个体

自我重视的失落，即“失落了将自己作为能力与特性均得到重视的存在来自我敬重的机会”[1] (p. 143)。
因此，侮辱往往又被称为“价值伤害”。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以“荣誉”或“社会地位”作为评价个体价值的标尺，这种标准蕴含了强烈

的层级与尊卑之分，体现出鲜明的等级特征。现代社会虽然是以个人的能力与价值作为评价标准，但是

在根深蒂固的文化环境下，往往难以完全认可个体的社会价值，容易导致对个人成就的不公平评价或社

会地位的误解。总的来说，侮辱作为一种蔑视形式，实际上是对个体在群体氛围中实现个人成长发展和

价值追求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个体表达自我敬重心理的剥夺。 
(四) 霍耐特承认模式的局限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承认”已逐渐成为时代进步的关键词。霍耐特的承认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

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但是也存在自身的缺陷与不足。首先，王凤才教授在《论霍耐特的

承认关系结构说》中曾提出：“霍耐特关于承认与蔑视的关系处理得不甚理想，对于为什么蔑视体验是

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更是没有很好地阐明，霍耐特本人也意识到这个断言缺乏经验支持。”[10]可见，

霍耐特的承认模式缺乏社会经验的支持，仅仅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未真正地立足于社会存在展开

研究。其次，霍耐特虽然提出了爱、法律和团结三种承认模式，但是并未具体阐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三者是否具有内在同一性。另外，霍耐特承认模式的提出仅仅立足于个体情感认同和

价值认同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整体的文化系统，未能深入考察理论背后所处的文化背景。 
就霍耐特的承认模式的框架而言，霍耐特在很多问题上都与马克思的哲学观背道而驰。从继承的角

度来看，马克思基本继承了黑格尔承认思想，霍耐特则片面聚焦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道德哲学视角。从

评价尺度来看，霍耐特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道德批判，主张道德评价唯一，摒弃历史评价，这恰恰又

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霍耐特试图摆脱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通往人们内心深处的心理世界，去发现人的

本质，发现一个道德的人。然而，道德的人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他始终离不开经济的人。这种方式最终

只会让承认失去对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及异化表现形式的批判能力。 
为此，我们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建构社会存在层面的承认模式。比如在解释社会承认问题时，

不可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研究承认模式时不能忽视对社会整体文化系统的考察。而对于爱、法律和

团结三种承认模式，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对其是否具有内在同一性进行研究。就如克里斯提娜·利奥波

德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只考虑承认另一个人是什么，以及一个人被承认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把注

意力集中在霍耐特是如何把承认的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描绘的，如何促进社会的自由与平等的。 

4. 霍耐特承认模式理论的价值所在 

通过对霍耐特承认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框架结构的深入剖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模式为我们看待承

认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我们可以从中挖掘其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一) 理论价值 
从理论深度上来看，霍耐特承认模式的基础建构有其独特的价值意蕴。霍耐特的承认模式一方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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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哲学领域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规范性基础，使法兰克福学派摆脱了传统社会批判理论规范性缺失

的困境，另一方面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领域，也丰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 
霍耐特的承认模式之所以能帮助解决了社会批判理论规范性缺失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为社会哲学和

批判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规范性基础。他不再局限于传统批判框架，而是将“承认”作为规范性基础

与核心范畴，弥补法兰克福学派忽视主体积极斗争与自我实现空间的不足。另外，该理论重视主体行为

及承认诉求，对重建社会批判理论规范性基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霍耐特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领域

重心拓展到了伦理生活方面，包括文化、情感、身份认同等。他区分了爱、法律和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分

别对应着个人、社会和群体层面的承认需求，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三种蔑视形式。这种多元承认关系

的探讨，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为社会批判理论树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为分

析现代社会复杂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其次，霍耐特的承认模式借鉴了精神分析学、现象学、社会心理学

等理论资源。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另外，霍耐特通过

“承认”规范建立社会伦理模式，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社

会关系”概念的理解，强调承认关系对社会认同和结构的影响，补充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分析框架。总而言之，霍耐特的承认模式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研究逻辑，为马克思主

义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二) 实践价值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各国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日益加强，全球化进程加快。人们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下，迫切要求平等，渴望通过斗争获得承认。而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核心领军

人物，他所提出的承认模式深入社会现实，修正了传统批判理论，重新将理论的根基根植于社会层面，

并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和真实体验之中。霍耐特主张，在当今社会，“争取承认的抗

争”普遍体现在女权运动、种族平等抗争、性别权益斗争等一系列冲突中，这些斗争正逐步推动主体间

的承认关系向着更为普遍、自由和平等的方向演进。承认是社会生活基石，个体在相互承认中展现价值，

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能贡献社会。 
霍耐特的承认模式不仅聚焦于个体的生存与成长，同时亦深切关怀社会群体的正当诉求。这一视角

不仅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紧密相连。该模式强调了对人类主体性

的承认与相互尊重，这一特质与我国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提升民众幸福感的宏伟目标高度契合。所谓

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秩序和谐有序，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主要是从国内

国外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国内调和矛盾，营造和谐氛围；另一方面是国际应对挑战，规避风险。因

此，国家需要密切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不能让他们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

施，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合法权利，使其获得承认，才能更好地促

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另外，霍耐特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需要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方式来解

决，保障人人都有平等表达的机会。这不仅有助于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人民作出民主的判断和正确

的选择，而且有助于推动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 
就社会和个体而言，霍耐特的承认模式强调对个体和群体的承认与尊重，促进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

认同，有利于增强个体自信与责任感，从而推动其积极投入到社会建设与发展中。总的来说，霍耐特的

承认模式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与社会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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